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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的冲突及其解决

李伯军

　　内容提要：在国际法上，国家在其域内外行使刑事管辖权是其行使主权的最直接的体
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国家之间交往和人员跨国流动性的不断增加，有关

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不断增多，特别是在涉及对一国海外军事基地人员的刑事管辖权冲突

时，一般国际法并没有给予明确规定，有关国家大多通过缔结驻军地位协定的方式予以解

决。由于受领土主权原则的深刻影响，基地派遣国依据旗国法原则对其海外军事基地人

员所行使的刑事专属管辖权开始受到基地接受国法律更多的限制。因此，对于海外军事

基地人员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主要涉及基地接受国的属地刑事管辖权与基地派遣国属

人刑事管辖权之间的协调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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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军，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自国家产生后，基于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军事基地也就随之诞生。一般而言，海外

军事基地是指一国出于某种政治和军事战略之目的，在其本国领土之外的他国领土上建

立的一种配有一定军事人员、军事装备、军事机构和后勤设施的固定场所。海外军事基地

最先肇始于古希腊时期，为了与斯巴达争夺地中海霸权，雅典组建了“提洛同盟”，在其盟

国领土上修建了许多海外军事基地。但是，一国在海外大规模建立军事基地主要还是随

着近代西方国家向海外殖民扩张时才开始的。为了保护海外利益和维护殖民统治，西方

国家纷纷在其殖民地上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这种基于殖民统治需要而建立的海外军事基

地一般并不存在所谓的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因为殖民地国家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刑事司

法主权，宗主国对其海外军事基地拥有几乎全部的刑事管辖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

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在其殖民地领土上建立的海外军事基地基本上被当地国

家收回。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随着冷战的开始，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主导下，许多大国基
于共同的军事防御和区域集体安全的考虑，又纷纷重新开始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海盗威胁、恐怖袭击、地区动乱、国际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

涌现，一国海外军事基地被赋予了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新使命。然而，令人忧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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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国海外军事基地人员在基地接受国经常实施走私、抢劫、凶杀、贩毒、强奸、斗殴等刑

事犯罪行为。在这方面，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驻军人员的犯罪现象尤为突出。这些犯罪行

为不但损害了基地派遣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导致其与基地接受国关系趋于紧张，也给

其在海外执行相关任务造成阻碍。事实上，一国海外军事基地人员在基地接受国犯罪频

发的现象与基地派遣国和基地接受国针对基地人员竞相行使刑事管辖所产生的冲突问题

密切相关。一国海外军事基地人员刑事管辖权的冲突问题，不但涉及一国刑事法律的域

外效力问题，也关涉到一国刑事司法主权问题，更与国际法上的管辖权问题密不可分。因

此，研究一国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的冲突及其解决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冲突的产生

早期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媒介的落后，各国法律的效力基本上都严格限制在本

国领土范围内，刑事属地管辖权原则一直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海外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的兴起，各国国内大量的人员、商品、资本、企业都开始

不断向海外输出。为了保护其海外的侨民安全和维护殖民利益，西方国家开始在海外建

立军事基地，并希望扩大本国刑事法律的适用范围，使其具有域外效力。１９２７年９月７
日，常设国际法院在“荷花号案”（ＴｈｅＬｏｔｕｓＣａｓｅ）〔１〕的判决中认定土耳其对法国邮船荷花
号行使刑事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也就没必要考虑对法国海军上尉戴蒙（“荷花号”上

的值班人员）的赔偿问题。尽管领土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刑法的属地管辖

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国际法也不禁止国家把他们的立法或司法管辖权延伸适用到其领

域之外的人、物和事。在这方面，各国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

国际法院大法官倪征燠先生也曾经指出，依据各国国内法以及某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刑事

案件虽然基本由犯罪地管辖，但实际上，各国对本国公民在国外的犯罪也在不同程度上行

使管辖权。〔２〕 因此，当一国在海外他国领土上建立有军事基地时，国家之间的刑事属地

管辖权和刑事属人管辖权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一方面，基地派遣国与基地接受国各自

拥有司法主权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各国又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承认他国刑事法律的域外

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基地派遣国与基地接受国对于基地人员所享有的刑事管辖权显然

会发生冲突。

考虑到一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及其军事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个国家，基于国

家豁免理论，我们需要排除一国海外军事基地可能不受基地接受国刑事法律管辖的情形。

因为如果存在这种情形，那么，基地派遣国和基地接受国之间的刑事管辖权就不大可能存

在冲突，也没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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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国家管辖豁免理论可追溯到公元１３世纪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所颁布的
关于“平等者（王权）之间无管辖权”的教谕。后来，１８１２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斯库诺
交易号案”（Ｓｃｈｏｏｎｅ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ａｓｅ）〔３〕的判决对于这一国际习惯法规则的最终确立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马歇尔在判决中确认，外国主权者

及其财产、外交人员以及外国军队人员等在他国领土上享有管辖及执行豁免权。从此，国

家主权豁免理论逐步在国际上流行开来，并最终确立为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后来，这一

规则在１９４９年《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Ｄｕｔｉｅｓ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第２条中予以确认。英国学者希利尔（ＴｉｍｏｔｈｙＨｉｌｌｉｅｒ）认为，“国家被承认对在其
领土内的人、物和事件拥有权力，因而可以对他们行使管辖权。然而，国际法确实承认某

些人、物和事件有权免受国内法的强制。……传统上，这种例外包括外国国家和外国的外

交官两种受益者，后来扩大到外国国家的武装部队、外交代表和领事以及国际组织等主

体。”〔４〕这种理论所依据的法理基础是，一个主权国家固然原则上只能在其领土范围内行

使排他性的管辖权，但其在海外的国家船舶、航空器、使领馆等应该可以被看成是国家领

土的延伸，是一个国家的“浮动岛屿”，因而这些特定领域内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仍然应

继续受其所属国家法律的管辖，而非由实际所在的东道国管辖。这就是建立在国家豁免

理论基础之上的“旗国法理论”，具体是指一国对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舶或航空器内部发

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权进行专属管辖。因此，旗国法常用于解决一国船舶、航空器在海外

运输过程中发生涉外民商事及海事案件纠纷时的法律适用冲突问题。后来，旗国法又扩

大到了涉外刑事案件纠纷领域，其主体也从船舶、航空器扩大到了一国的海外军事基地。

依据旗国法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国对其海外军事基地及其军事人员享有

专属的刑事管辖权。但是随着国家主权观念的强化，旗国法理论日渐衰微。对此，莱珀少

校（ＳｔｅｖｅｎＪ．Ｌｅｐｐｅｒ）就曾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
接受了旗国法原则，国际习惯法也逐步地承认了这一原则，该原则的实践在当时达到高

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旗国法原则开始崩溃，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开始意识到主权

的重要性，并对其加以保护。今天，大多数人已经同意，在缺乏诸如驻军地位协定等文件

的情况下，东道国对于外国军队拥有管辖权。〔５〕

因此，解决基地接受国和基地派遣国之间关于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主要围绕基地接受

国的属地管辖和基地派遣国的属人或旗国法管辖之间的协调问题展开。现有国际法的相

关规定主要见于有关国家达成的驻军地位协定（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所
谓驻军地位协定是指，“一个东道国与一个外国之间就该外国军事力量驻扎在该国的问

题所达成的一个协议”。〔６〕 这类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派遣国基地人员出入境管理问题、

基地的使用年限及租金问题、对基地人员的税费征收或豁免问题、对基地人员的民事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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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刑事管辖权问题等等，构成了解决海外军事基地人员刑事管辖权冲突最主要的国际

法律框架。针对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问题，下文将主要结合冷战

期间美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有关驻军地位协定之实践以及冷战结束以来解决海外军事基

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最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加以梳理和分析。

二　多边驻军地位协定下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以《北大西洋公约缔约国关于其军队地位的协定》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海外庞大的军事基地及驻军规模需要有合法性

依据。仅以美国为例，其控制着超过２０００个海外军事基地和３０００个站点，堪称世界历史
上由单一国家所掌控的最大规模。〔７〕 此外，东西方冷战的爆发导致美苏基于共同的军事

防御与安全的目的在他国领土上长期驻军的行为有了现实存在的理由。在这种情形下，

有关多边驻军协定的谈判在当时已经变得非常紧迫，这主要是因为，“在和平时期，不再

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或国际法的一般性规则的例外之规定可以支持这种在他国领土内

驻军或建立军事基地的行为；一国武装力量不是临时性驻扎，而是永久性驻扎在海外；因

此，这种驻军协定里涉及到的管辖权、征税问题、关税问题以及劳工问题等都将不得不进

行讨论和解决”。〔８〕 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５１年北约各国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缔约国关
于其军队地位的协定》（ＴｈｅＮＡＴＯ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下称“《１９５１年协定》”）。
该协定是有关解决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冲突的驻军地位协定的实践里最早、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多边驻军地位协定，协定第７条规定了解决基地或驻军人员的刑事管
辖权冲突的具体方式和途径。对此，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蒂加登（Ｃ．ＣｌａｕｄｅＴｅａｇａｒｄｅｎ）给
出的评价是：“《１９５１年协定》成为了后来大多数驻军地位协定的一个“模板”，该协定第７
条确立了一个关于北约国家驻扎在另一个北约国家的军队人员之刑事司法管辖权的处理

公式。”〔９〕有鉴于此，笔者下文将主要结合《１９５１年协定》第７条，就协调和解决基地派遣
国与基地接受国之间针对基地人员行使刑事管辖权所产生的冲突的方法进行分析。

（一）通过设置一般刑事管辖权协调有关刑事管辖权的冲突

关于基地派遣国和基地接受国之间所确立的一般刑事管辖权问题，《１９５１年协定》
第７条第１款作出明确规定：“在本条规定的限制下：（甲）派遣国军事当局有权在接受国
境内依派遣国法律对受其军事法律约束的人员的所有犯罪和纪律问题行使管辖权；（乙）

接受国当局对于某一部队人员或文职人员以及彼等家属在接受国领土内所犯并依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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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处罚的犯法行为具有管辖权。”〔１０〕上述条款只是从基地派遣国属人管辖权和基地接

受国属地管辖权的角度出发，为两国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大体的框架。如

果从保护基地接受国主权的角度出发，当基地派遣国针对其派遣部队的内部组织、纪律事

项及其人员在执勤时所犯罪行行使排他性管辖权时，基地接受国则完全可以对其行使司

法监督权。对此，德雷伯（Ｇ．Ｉ．Ａ．Ｄ．Ｄｒａｐｅｒ）指出，基地接受国当地法院行使的这种司法
监督权很少被人提及，也没有在驻军地位协定里引起足够的关注，在这方面，似乎没有相

关的国际法原则对于接受国针对派遣国管辖权的限制进行阻止，只要接受国当地法院没

有在实质性的范围内因为行使司法监督权而导致派遣国来访部队的管辖以及纪律的遵守

陷入瘫痪即可。〔１１〕 另外，依据该协定第７条第１款乙项之规定，基地接受国可以针对基
地派遣国所有人员在接受国领土内所犯并依其法律可以处罚的犯罪行为行使管辖权；另

一方面，依据该协定第７条第１款甲项之规定，即便基地派遣国非军事人员触犯的是其本
国刑事法律的犯罪行为，基地接受国也可行使管辖权。换句话说，“派遣国对于其文职人

员没有刑事管辖权，因为伴随的文职人员并不属于美国军事法的管辖对象。更为重要的

是，该条款关于管辖权的规定与后续条款的规定存在重叠之处”。〔１２〕 对接受国来说，１９５１
年协定第７条第１款的规定意味着，只要是派遣国人员违反了接受国的刑事法律，那么，
接受国就有权对其进行管辖。而如果接受国在行使这类管辖权的过程中与派遣国所享有

的管辖权发生冲突，两国就需要依据１９５１年协定第７条第１款以下其它有关条款的规定进
行协调，这就涉及到了两国行使有关专属管辖权、共同管辖权以及优先管辖权的条件问题。

（二）通过设置专属刑事管辖权减少刑事管辖权的冲突

《１９５１年协定》第７条第２款甲项和乙项分别就基地派遣国和基地接受国所享有的
专属刑事管辖权问题做出了规定。

就基地派遣国所享有的专属刑事管辖权而言，依据《１９５１年协定》第７条第２款甲项
的规定，“派遣国军事当局有权对受其军事法律约束的人员的犯法行为，包括涉及派遣国

安全且根据派遣国法律可以处罚而根据接受国法律不可以处罚的犯法行为，有行使专属

管辖权的权利”。〔１３〕 也就是说，如果派遣国军事人员只违反了派遣国的军事法律和纪律

以及关涉派遣国安全方面的法律，则派遣国拥有专属刑事管辖权。针对这种罪行提出管

辖权的依据是派遣国的法律，而不是接受国的法律。这样的规定清楚地表明：派遣国所享

有的专属刑事管辖权只涵盖其军事武装力量成员违反其本国法律时的情形，而并没有将

其文职人员或家属在犯下刑事罪行时的情形也包括在内。〔１４〕 这就意味着，基地派遣国所

·３８１·

论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的冲突及其解决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参见《国际条约集（１９５０－１９５２）》，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８页。
ＳｅｅＧ．Ｉ．Ａ．Ｄ．Ｄｒａｐｅｒ，Ｔｈ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ｓｏｆＰａｒ
ｔ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ｙ，１９５１，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１９５７，ｐｐ．５６－５８．
ＹｏｏｎＨｏＡｌｅｘＬｅ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Ｕ．Ｓ．Ｋｏｒｅａ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ｏ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１，２００３，ｐｐ．２２２－２２３．
参见《国际条约集（１９５０－１９５２）》，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８页。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Ｌ．Ｐａｇａｎｏ，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ｒｃｅ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Ｐａ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ｕｍｅ
４，Ｉｓｓｕｅ１，１９９２，ｐｐ．２０４－２０５．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享有的专属刑事管辖权只针对其派驻的军事人员或武装部队人员，并没有包括非武装部

队人员。《１９５１年协定》第１条第１款就军事人员与非军事人员的区分做出了规定：本协
定所表述的“武装部队人员”是指缔约一方在北大西洋公约地区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所有

执行公务的陆、海、空三军人员，但有关的缔约双方可以协议某些人员、单位或编队不得包

括在为本协定的目的而派驻的“部队”之内或成为其组成部分（甲项）。〔１５〕 实际上，区分

武装部队人员与非武装部队人员的标准就是该人员是否受派遣国军事法律约束。

有关接受国所享有的专属刑事管辖权的条款却没有上述限制。就基地接受国当局所

享有的专属刑事管辖权而言，《１９５１年协定》第７条第２款乙项明确规定，“接受国当局对
于某一部队的人员或文职人员以及彼等家属的犯法行为，包括涉及接受国安全且根据接

受国法律可以处罚而根据派遣国法律不可以处罚的犯法行为，有行使专属管辖权的权

利”。〔１６〕据此，基地接受国针对基地人员行使刑事专属管辖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派

遣国武装部队人员的违法行为，二是针对派遣国的文职人员以及文职人员和派遣国武装

部队人员的家属的违法行为，具体包括只是侵犯了接受国安全且根据接受国法律可以处

罚而依据派遣国法律不可以处罚的违法行为，或者虽然同时侵犯了派遣国和接受国安全

但依据接受国法律可以处罚而依据派遣国法律不可以处罚的违法行为。通过比较上述基

地接受国针对基地人员行使专属刑事管辖权的两种情形可见，对于基地接受国而言，除派

遣国可能行使的专属刑事管辖权以外，为了尽可能获取更多专属刑事管辖权，界定文职人

员的身份非常重要，因为在非武装部队人员（包括文职人员和文职人员及武装部队人员

家属）中，文职人员数量所占的比重最大。当然，为了平衡基地接受国与派遣国（如美国）

的利益，《１９５１年协定》第１条第１款乙项对于文职人员身份的界定采用了从严标准。尽
管如此，该协定中仍有许多条款因模棱两可而饱受争议，而大多数的争议正是源于接受国

与派遣国关于管辖权发生冲突，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之故。〔１７〕 例如，《１９５１年协定》第７
条第２款乙项中“接受国当局”（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ｔａｔｅ）一词并没有明确指明是
“民事当局”（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这就产生一个可能性，即派遣国（美国）的军事人
员、文职人员或其家属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受到外国（接受国）军事法庭的审讯。〔１８〕 不过，

在实践中，美国作为派遣国与接受国已经达成的默契是：基于美国军事当局与北约缔约国

等接受国当局的紧密合作关系，几乎没有任何疑问的是，在外国军事当局针对美国驻军人员

进行管辖的情况下，接受国军事当局将会把被告移交给美国军事法庭进行军事审判。〔１９〕

（三）通过设定共同管辖权的限定条件来缓和刑事管辖权的冲突

在基地接受国和派遣国所各自享有的专属刑事管辖权之外，可能存在两国都享有刑

事管辖权的情形，这就是刑事管辖权冲突最为激烈的共同管辖权问题。“当罪犯同时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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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两国的法律时，共同管辖权就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额外的限定性条件将被用来确

定哪一个国家对罪犯具有管辖权。”〔２０〕这种额外的限定性条件主要体现在《１９５１年协定》
第７条第３款之中：“如发生双方均有权利行使管辖权的场合，应适用下列规定：（甲）派
遣国的军事当局有行使对其部队人员和文职人员关于下列事项的管辖权的优先权利：

１．单纯对于派遣国的财产或安全的犯法行为或单纯对部队人员或文职人员或家属的人身
或财产的犯法行为。２．因履行职务而作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所发生的犯法行为。（乙）
对于任何其它犯法行为，接受国当局应有行使管辖权的优先权。”〔２１〕可见，第７条第３款
甲项对于共同管辖权之下派遣国管辖权的行使给予了优先考虑。而依据该条款乙项，对

于接受国的优先管辖权采用的则是除外条款。不过，很明显的是，派遣国基于共同管辖权

之下的优先管辖权并没有包括派遣国武装部队人员和文职人员这两类人员的家属。这就

意味着，对于家属的优先管辖权仅存在于接受国，此时，如果美国想对其派遣人员的家属

行使管辖权，就必须依赖于接受国针对该家属的优先管辖权的放弃。〔２２〕

值得注意的是，依据《１９５１年协定》第７条第３款丙项的规定，拥有优先管辖权的国
家如果放弃或不愿意行使管辖权，则另一国可对其提出申请进行补充管辖。即便拥有优

先管辖权的国家还未决定是否放弃这种管辖权，只要另一国认为需要主张这种管辖权就

可向拥有这种优先管辖权的国家提出申请。考虑到基地派遣国和基地接受国所享有的刑

事管辖权基本上都是针对派遣国的基地人员，显然，这一规定是更有利于基地派遣国的。

当然，对于这种基于共同管辖权下基地接受国放弃优先管辖权的情况，虽然可以认为是基

地接受国和基地派遣国在政治和军事上达成某种妥协或默契的表现，但也不可避免地引

发一个法律后果，即如果基地接受国放弃优先管辖权，可能会对第三方不公平。在著名的

“艾奇逊诉惠特利案”（Ａｉｔｃｈｉｓｏｎｖ．Ｗｈｉｔｌｅｙ）〔２３〕中，由于美国驻法国空军基地的军事人员惠
特利承认接受国所决定的共同犯罪管辖原则，在派遣国坚持申请管辖豁免的情况下，受害

者可以直接向侵权行为人或者保险公司寻求侵权赔偿。该决定证明了北约驻军地位协定

的制定者的明确意图是允许放弃管辖权，而不是服从于公正的审判。〔２４〕 而且，为了防止

派遣国滥用其优先管辖权的行使，《１９５１年协定》还设置了基于某种特定情形（如死刑）
的例外限制。在１９８８年“肖特诉荷兰政府案”（Ｓｈｏｒｔｖ．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５〕

中，美国政府和荷兰政府虽然基于《１９５１年协定》关于优先管辖权的规定，一再坚持要将
在美国驻荷兰索斯特堡空军基地服役的美军参谋军士肖特移交给美国当局，但荷兰刑事

法院最终以“死刑犯不引渡”为由拒绝引渡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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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际条约集（１９５０－１９５２）》，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８页。
ＳｅｅＪｏｓｅｐｈＨ．Ｒｏｕｓｅ＆ＧｏｒｄｏｎＢ．Ｂａｌｄｗｉｎ，Ｔｈ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ＡＴＯ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Ｖｏｌ．５１，Ｎｏ．１，１９５７，ｐｐ．３７－３８．
ＳｅｅＡｉｔｃｈｉｓｏｎｖ．Ｗｈｉｔｌｅｙ，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ｅｌｄｅＣｏｒｂｅｉｌ，Ａｐｒｉｌ６，１９５４，Ｒｅｖｕ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Ｄｒｏｉ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ｖｉ，
４３（１９５４），ｐ．６０２．
ＳｅｅＳｅｒｇｅＬａｚａｒｅｆｆ，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Ｆｏｒ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Ｗ．Ｓｉｊｔｈｏｆｆ，１９７１，ｐｐ．２０３，２６４．
ＳｅｅＳｈｏｒｔｅｒｖ．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ｏｌ．２９，１９９０，ｐｐ．１３８８－１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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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双边驻军地位协定下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以《日美行政协定》和《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为例

《１９５１年协定》关于基地刑事管辖权问题的规定为后来几乎所有多边或双边的驻军协
定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的框架，比如美国与其亚洲盟友所订立的双边驻军地位协定就基本都

参照了前者的做法，通过设置专属管辖权和共同管辖权的条款来协调或解决彼此之间刑事

管辖权的冲突。本部分将主要以１９５２年《日美行政协定》及在此基础上经过后续修订而达
成的１９６０年《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为例就基地人员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问题进行讨论。

（一）１９５２年《日美行政协定》关于基地人员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考虑到日美关系的特殊性，１９５２年《日美行政协定》为解决日美两国关于基地人员的

刑事管辖权的分配问题设定了过渡期。即，依据１９５２年《日美行政协定》第１７条第１款
和第２款的规定，在《１９５１年协定》对美国生效之时，美国应立即与日本缔结类似包含有
上述《１９５１年协定》中关于刑事管辖权规定的协定。而在《１９５１年协定》对美国生效之
前，美方对于驻日基地的军事人员、文职人员及其家属（只有日本国籍的家属除外）在日

所犯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有权在日境内行使专属刑事管辖权。对于日本而言，只有在依

据１９５２年《日美行政协定》第１７条第４款的规定，驻日美军基地人员有违反日本法律的
行为，且经日本政府提出请求，美国愿意主动放弃上述这种专属刑事管辖权的情况下，才

有机会行使刑事管辖权。显然，上述规定几乎剥夺了日本本应享有的所有可能的刑事管

辖权，因为其行使前提是美国愿意主动放弃且日本政府提出请求。相反，美国依据１９５２
年《日美行政协定》的规定获得了大量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在该协定的执行过程中，由于在日本境内连续发生了驻日美军对当地民众的暴力犯

罪事件，引发了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对和不满，强烈要求修改 １９５２年《日美行政协定》。
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４日，《１９５１年协定》正式对美国生效，依据１９５２年《日美行政协定》第１７条
第１款和第２款的规定，日方向美方提出修改协定的请求。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９日，日美两国
修改了《日美行政协定》第１７条中关于基地人员刑事管辖权的条款，达成了《美国与日本
关于修改“美国与日本行政协定”第十七条的议定书》。依据该议定书第１７条第３款乙
项的规定，对驻日美军在“执行公务期间”之外所犯的刑事犯罪案件，日本享有优先管辖

权。不可否认，新修订的《日美行政协定》虽然较之前协定有所进步，但相对于《１９５１年协
定》的有关规定，日本依据该协定所能享有的刑事管辖权依然有限。而且，新修订的协定

对于所谓“执行公务期间”这个术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日美双方

因此而发生争议。在１９５７年“威尔逊诉吉拉德案”（Ｗｉｌｓｏｎｖ．ＧｉｒａｒｄＣａｓｅ）〔２６〕中，日本政府
坚持认为，美国驻日基地士兵吉拉德（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Ｇｉｒａｒｄ）在射杀坂井时并没有在执行公
务。因此，吉拉德不受《日美行政协定》的保护，日本应享有优先管辖权。相反，美国则提

出了一个新概念，认为吉拉德当时虽然可能没有在执行公务，却是在值班期间，而坂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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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在进入军事禁区后被打死的，因此，吉拉德应受美国法律的管辖。后经过协商，

美国做出妥协。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８日，日本检察厅开始对吉拉德提起刑事诉讼。然而，１９５７
年６月１８日，吉拉德的家属和律师向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主张美国军人
在值班期间的犯罪行为不应被移交给基地接受国，从而试图阻止将吉拉德移交给日本当

局。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审理后认为，将吉拉德移交给日本当局将侵犯吉拉德依据美国宪

法所应享有的权利，裁定不将吉拉德引渡给日本。后来，该案又被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１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过审理后推翻了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
最终裁定将吉拉德移交给日本当局受审。

（二）１９６０年《驻日美军地位协定》关于基地人员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从性质上看，１９５２年《日美行政协定》只是日美政府间订立的行政协定，其法律层次

不高，不需要各自国会批准。并且，该协定中因有许多损害日本主权的条款而受到日本民

众的强烈反对。虽然１９５３年针对该协定第１７条进行了修订，但并没有全面解决美国驻
日本军事基地的矛盾。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９日，日美又签署了《新日美安全条约》，依据该条约
第６条规定，日美两国同时修订并重新签署了１９５２年《日美行政协定》，并重新命名为
１９６０年《根据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第６条签订的关于设施和
地区以及驻在日本的美国军队地位的协定》（下称“《驻日美军地位协定》”）（ＴｈｅＪａｐａｎ
ＵＳ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相对于之前的《日美行政协定》，《驻日美军地位协定》虽
然剔除了某些严重损害日本主权的“内乱条款”，但还是保留了诸多的治外法权条款，在

涉及两国针对美军基地人员的刑事管辖权方面大体上维持了之前《日美行政协定》（１９５２
年）及其后续修正议定书（１９５３年）的规定。例如，第１７条第２款赋予了美国和日本分别
的专属刑事管辖权，第３款规定了共同管辖权下各自的优先管辖权问题。〔２７〕 需要注意的
是，依据该条款的规定，虽然日本对于美军公务以外的犯罪行为享有优先管辖权，但如果

美方先于日本警察扣押嫌疑人，则该嫌疑人在正式被起诉之前原则上应由美方看管。此

外，该协定还规定，美方在驻日美军基地内拥有依据美国法律进行审判的权力。因此，由

上述《驻日美军地位协定》第１７条的规定可见，日本在该协定的框架之下获得专属刑事
管辖权的范围严重缩水，日美围绕基地人员刑事管辖权冲突解决的核心焦点在于对优先

管辖权的协调。因此，对于日本而言，为了在最大限度和许可的范围内维护基地接受国应

有的主权和尊严，对共同管辖权下之优先管辖权的争取变得尤为重要。然而，受１９５７年
“威尔逊诉吉拉德案”的影响，１９６０年《驻日美军地位协定》第１７条第３款之规定依然强
调了美军针对其基地人员或驻军人员“执行公务时”的犯罪行为享有优先管辖权。

四　《北大西洋公约缔约国关于其军队地位的协定》与　　
《驻日美军地位协定》关于管辖权冲突解决之比较

通过对以上《１９５１年协定》与１９６０年《驻日美军地位协定》关于管辖权冲突解决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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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我们可将二者的异同简要概括如下：

（一）相同之处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１９５１年协定》中关于刑事管辖权的基本条款都已经被包含
在了美国与其亚太地区盟友所订立的双边驻军地位协定之中。〔２８〕 《驻日美军地位协定》

中关于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方式和途径与《１９５１年协定》的做法相仿，都设
置了基本相同的专属管辖权和共同管辖权条款。而且就专属管辖权条款的设置而言，二

者都增加了派遣国（美国）行使专属管辖的机会。有学者指出，对于美国来说，在《１９５１年
协定》中并不希望强调接受国享有过多的专属管辖权，这主要是出于以下两点考量：一方

面，北约军事联盟内部的安全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美国驻扎在北约各国的军人将军事机

密传递给充满敌意的第三国很可能会损害每个成员方的安全。另一方面，美国作为数目

最大的海外军事力量派遣国，其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少受接受国管辖的美国军

事人员。在这样的考虑下，美国希望将每一个犯罪行为都转移到共同管辖权的类别

下。〔２９〕 就共同管辖权条款的设置来说，基于基地接受国对于优先管辖权的放弃条款，无

论是《１９５１年协定》还是《驻日美军地位协定》，美国作为派遣国往往享受到了更多的优
先管辖权。如此一来，美国通过请求基地接受国放弃其优先管辖权就可以在最大限度上

确保其基地人员豁免于基地接受国法律的管辖。美国推动基地接受国放弃其所享有的优

先管辖权的行动实际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项既定的外交策略，反映出美国作

为西方盟友的军事保护伞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确实需要凝聚更多资源和掌握主动权的现实

情况，并以此有效应对来自东方国家集团的军事威胁。

（二）不同之处

《１９５１年协定》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方之间缔结的，这种北约内部盟友之间的
驻军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而与此不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与韩国、日本等

其他非北约盟友国家或地区之间订立的双边驻军协定往往呈现明显的非平等性。因此，

不同的驻军协定针对美军管辖权的限定程度往往是不同的，一方面，美军所享有的专属管

辖权使得美军士兵豁免于当地的法律诉讼程序，基地接受国还必须签署一份正式的引渡

令确保美国获得针对美国派遣人员的羁押权；另一方面是竞争管辖权或共同管辖权，但是

在不同的情况下，共同管辖权的权属关系比较模糊。〔３０〕 刑事管辖权程序及其实施在各种

驻军协定中变化多样，在广义上，一个更具有等级制意味的驻军协定中经常规定有专属管

辖权；而一个弱化等级制意味的驻军协定，如北约驻军协定中则规定有共同管辖权。〔３１〕

可以说，相对于《１９５１年协定》，《驻日美军地位协定》关于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冲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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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规定赋予了美国更多治外法权。〔３２〕 这主要是因为，日美之间关于基地人员之刑事管

辖权冲突的解决模式基本上是建立在以日本国家刑事司法主权换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

以及经济和军事援助基础之上的。从而美方通过这种双边驻军地位协定成功地获取到了

针对美军基地人员的更多刑事专属管辖权和优先管辖权。

事实上，１９５２年《日美行政协定》及后续１９６０年《驻日美军地位协定》关于刑事管辖
权冲突解决的实践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美国与其他亚洲盟

友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例如，从１９６６年《驻韩美军地位协定》（ＲＯＫＵ．Ｓ．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中关于刑事管辖权的规定来看，韩国应行使的管辖权在许多方面也被变相剥
夺了，甚至比日本更为严重。有论者认为，“《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实质性规定与《１９５１
年协定》的规定有诸多不同，如其中第２２条第１款（ａ）项、第２款和第３款不但适用于军
事人员或者文职人员，也适用于他们的家属。因此，韩国几乎从来没有针对军事人员的家

属违反其刑事法律的行为行使过专属刑事管辖权。”〔３３〕可见，领土主权国和派遣国间的管

辖关系取决于历史条件，相互间的政治实力以及各缔约国国内政治情况等诸多因素。〔３４〕

五　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冲突解决的　　
新发展及启示

冷战期间，围绕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

受制于东西方之间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然而，冷战的结束打破了在此期间基地派遣国

和接受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司法主权之间的交换形成的平衡，海外军事基地人员的刑事管

辖权冲突的解决出现新发展。

（一）冷战结束以来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冲突解决的新发展

在冷战期间，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基地接受国对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人员所享有的治

外法权的容忍反而导致美军基地人员在基地接受国的刑事犯罪，造成了基地环境污染并

引发了民间反基地运动，这些问题已经对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形象和法律地位造成了难

以估量的消极影响。因此，对于基地派遣国和接受国而言，如何平衡基地派遣国的特权和

豁免及与基地接受国刑事司法主权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冷战的结束使得东西方紧张局

势得以大幅度缓和，基地接受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心开始让位于国家的刑事司法主权。其

结果是，基地接受国开始日益收紧对基地派遣国军事人员的属地刑事管辖权，同时最大限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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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在海外设立的军事基地因一直谋求所谓的治外法权，从而导致美国与基地接受国在关

于军事基地的刑事管辖权问题上经常牵扯不清。美军获得海外驻军治外法权始于１８９８年，古巴、菲律宾成为美
国保护国，美国开始在当地驻军，并享有治外法权。从此后，“治外法权”成为美国在海外驻军前与驻在国必须

签署的协议。参见吴炎编译：《治外法权，美军的犯罪特权？———美军士兵贝尔斯屠杀阿富汗平民引发民愤》，

《深圳特区报》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６日第Ｃ０８版。
ＳｅｅＹｏｏｎＨｏＡｌｅｘＬｅ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Ｕ．Ｓ．Ｋｏｒｅａ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ｏ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Ｊ．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１，２００３，ｐｐ．２２８－２２９．
参见［德］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主编：《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三专辑：使用武力、战争、中立、

和约》，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室译，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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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减少基地派遣国的专属管辖权。

首先，在前述吉拉德案中引发的对基地派遣国基地人员“执行公务时”（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ｏｆ
ｆｉｃｉａｌＤｕｔｉｅｓ）和“值班期间”（ＯｎＤｕｔｙ）这两个术语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为了限制基地派
遣国行使专属管辖权的范围，国际社会的趋势是，针对有关驻军地位协定中“执行公务

时”这个术语的解释倾向于从严解释，而不是单方面作出有利于派遣国的扩大化解释。

例如，有学者就指出，由“执行公务时”这个术语可能引发以下争议：“如果犯罪是任何失

职行为或者玩忽职守行为，可以将对该犯罪行为的首要管辖权移交给派遣国。那么，什么

情况可以认定该武装部队成员的犯罪行为是‘玩忽职守’呢？而且，谁能说了算呢？”〔３５〕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６日，法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成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政府关于防务合作协议》（Ａｃｃｏｒｄｅｎｔｒｅｌｅ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ｅｔｌｅＧｏｕｖ
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ＥｍｉｒａｔｓＡｒａｂｅｓＵｎ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ｆàｌａＣｏ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ｍａｔｉèｒｅｄｅＤéｆｅｎｓｅ）第１１条第２款专
门就“值班期间”一词进行过解释：一国向他国派遣的工作人员，当他们在接受国领土上时，

就视同在该国特定地点执行他们的使命或为执行公务时的行程当中或执行与本协议有关的

活动时的值班状态，而如果他们是在执行与本协议任何不相干的活动时应被视为“不在值

班期间”。〔３６〕 对于上述协议的解释，瓦特林克（ＪｏｏｐＶｏｅｔｅｌｉｎｋ）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该协
议中有关值班状态的表述太过于宽泛，而且，这也只是法国和阿联酋之间双边协议的一个

特定实践，顶多只能算是驻军协定在这方面的一个例外而已。鉴于“值班期间”这个词含

义范围的模糊性，在驻军地位协定中，一个能充分反映职务本质属性的更精确的定义应更

为可取。〔３７〕 日本曾出现过一种严格的观点，认为个人执行公务以外的行为，是指不属于

一个人通常在执勤期间或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所做的、在完成特定职务时所要求的行

为。〔３８〕 而且，是否属于在执行公务中犯罪的问题一般是由派遣国出示证明书来确定，尽

管根据英国法，这点可以用证据来推翻。〔３９〕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如《奥本海国

际法》中所强调的，接受国通常有权对客军成员在其基地或营地以外下班后所犯的罪行

进行管辖，虽然接受国对客军成员在执行公务时所犯的罪行行使这种权利尚有疑问。〔４０〕

其次，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消失以及国际民间反基地运动的兴起，基

地接受国政府开始不断要求收回对派遣国基地人员的刑事司法主权。例如，２０１１年１
月，一名美军基地工作人员在驾车回家途中撞死了一名冲绳市民，当时日本冲绳那霸市地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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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ＳｅｅＲ．Ｒ．Ｂａｘｔ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Ｏ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ｕｍｅ７，Ｉｓｓｕｅ１，１９５８，ｐ．７７．
ＶｏｉｒＡｃｃｏｒｄｅｎｔｒｅｌｅ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ｅｔｌｅ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Ｅｍｉｒａｔｓａｒａｂｅｓｕｎ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ｆàｌａ
ｃｏ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ｍａｔｉèｒｅｄｅｄéｆｅｎｓｅ，ｓｉｇｎéàＡｂｏｕＤａｂｉｌｅ２６ｍａｉ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ｆｏｔｈｍａｎ．ｆｒｅｅ．ｆｒ／Ａｃｃｂｉｔｘｔ／Ｐｏｌ／ａｅ＿ｐｏｌ／ａｅ
ｐｏｌ２６０５０９ｄｅｆ／ａｅｐｏｌ２６０５０９ｄｅｆ．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９－０９］。
ＳｅｅＪｏｏｐＶｏｅｔｅｌｉｎｋ，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Ａｂｒｏａｄ，Ｔ．Ｍ．Ｃ．Ａｓｓ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ｐ．２０７．
参见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词典》，外交学院国际法教研室总校订，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０页。
参见［德］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主编：《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三专辑：使用武力、战争、中立、

和约》，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室译，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１４－５１８页。
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二分册）》（第９版），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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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检察厅以该人员属于“执行公务时”为由决定对其不予以起诉，但同年５月，日本冲绳
那霸市地方检察厅重新作出了应当起诉的认定，于是，日方向美方提出了对该美军基地工

作人员行使审判权的要求。同年１１月２１日，日美两国政府就修改《驻日美军地位协定》
达成协议：对于军人以外的美军基地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造成人员伤亡的，在美方不

审判的情况下，日方可以要求对其进行审判。２０１６年７月５日，日美两国政府再次就修
改《驻日美军地位协定》达成一致，修改后的协定缩小了美方依据地位协定享有优先管辖

权的美军基地文职人员的范围。双方一致同意将驻日美军工作人员划分为以下四类：一

是受美国政府雇用，在驻日美军工作或在美军指导下工作的文职人员；二是搭乘美军船舶

和航空器的文职人员；三是尽管不是美军雇用，但是受美国政府雇用而基于与美军相关的

正式目的在日本逗留的人员；四是作为技术顾问或咨询顾问受驻日美军邀请而在日本逗

留的人员。关于第四类人员，双方今后将制定相关标准，将其限定于拥有高技术的人员。

这样，根据修订后的协定的规定，今后不属于上述四类人员的美军人员，即使在执行公务

时犯罪，也将接受日本法律的制裁。〔４１〕

（二）启示与解释路径

与西方大国不同的是，中国历来没有在国际关系中与他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传统。相

反，中国对外奉行的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因而也不大可能如美国那样在全世

界大规模地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然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
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开始承担比以往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

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履行打击海盗的国际义务以及出于维护国际航运秩

序与安全之目的，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中国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
提后勤保障军事基地正式投入使用。毫无疑问，中国作为海外军事基地的派遣国，也面临

着与基地接受国就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冲突进行协调的问题，这同样需要通过协商和

谈判，与基地接受国对解决有关刑事管辖权冲突的事项在双方订立的驻军地位协定的文

本中加以约定。基于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的分配问题，《奥本海国际法》指出，现在一

般承认接受国对客军的内部纪律事项没有管辖权，派遣国对此有专有的管辖权，至于其他

事项，往往就没有理由认为接受国无权对客军成员行使管辖权，即使当派遣国也有权行使

管辖时。〔４２〕从国家实践来看，尽管有少数驻军地位协定依然有派遣国对其武装部队有专

属管辖权的规定，但通过规定并行管辖权、专属管辖权、优先管辖权以及管辖权的放弃来

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流规则。〔４３〕

总结冷战结束以来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冲突解决的新发展，大致对中国

可有两方面启示。其一，基于当代国际法上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现实要求和日益重视

以及中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通过从基地接受国手中获取治外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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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参见冀勇：《日美磋商修订驻日美军地位协定，将缩小美军优先审判权适用范围》，《法制日报》２０１６年７月７日
第０１版。
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二分册）》（第９版），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８４页。
参见田士臣：《“客军法”初探》，载《中国国际法年刊（２００７年卷）》，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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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的方式来解决基地人员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其二，解决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的冲

突，要综合采用法律和政治的方法。针对驻军地位协定中有关管辖权冲突的条款，要依据

条约法上的一般解释性原则进行善意的解释。对此，既要参照与派遣国有关的“权利滥

用学说”与“暗含权利原则”，同时也要参考国际习惯法的一般规则。〔４４〕 另外，由于基地

协定的特殊性质，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允许缔约国之间优先采用不同方式而非诉讼或仲裁

方式进行解决，一些条约的实践也强调了这种优先性。〔４５〕

一国军队的友好入境（过境或驻扎）需要得到东道国的同意。武装部队体现了一个

国家的主权，一国武装部队在和平时期，若要合法出现在另一国国境内（过境、短期访问、

驻扎），需要得到接受国的同意。〔４６〕 同样，关于一国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的冲

突问题，需要基地派遣国和接受国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签署有关驻军地位

协定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而且，考虑到驻军地位协定的特殊性质，有关国家还可以通过外

交的方式来协调彼此之间有关基地人员之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以弥补法律规则本身的僵

化和司法程序的繁琐等缺陷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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